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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欄內的絲帶港添馬

添美道 2 號

政府總部 24 樓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陳家強教授

陳局長:

財務委員會

委員擬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21 段

就根據《公共財政鎳例>> (第 2 章)作出決定的事宜
提出議寞的預告

謹此附上有關本人就上述事宜所作指示的摘要，以供參

閱。該摘要己與本函同步送交財務委員會("財委會")委員。

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第 21 段，就擬列入財委

會會議議程內的事項所作的預告，應在有關會議舉行最少 6 整

天前送達財委會秘書。然而，若委員擬就根據〈公共財政條例〉

(第 2 章)作出決定的事宜提出議案，財委會主席可容許委員給

予較短時間的預告，惟其預告時間不得少於 2 整天。一如該摘

要所述，最近處理該等議案所得的運作經驗顯示，政府當局按

規定的預告期作出預告至為重要，以便有意根據〈財務委員會

會議程序〉第 21 段提出議案的委員可以提出有關議案，國為有

關項目有可能在首次列入財委會會議議程時，即在有關會議上

予以討論並付諸表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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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委員有足夠時間審閱有關財務建議，以及若他們

意提出該等議案供財委會作決定，亦有足夠時間提出議案，

本人己作出指示，自後將採用該摘要第 14 段所載列、有關〈財

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第 21 段的應用及運作的安排。該摘要第

14(a)及 (b)段關乎政府當局就議程項目所作的預告，謹請閣下特

別留意該兩段的內容。現將有關內容複述如下:

(a吋)就財委會可依據相關法例指明 H條款及條件 H或

外情況或限制

議程序〉第2幻1段訂明，有關議程項目的預告應在有關會

議舉行最少6整天前送達秘書，現謹要求政府當局，務

必盡早作出預告;及

(b) 現謹要求政府當局，把關乎上文 (a)項所述類別的財務建

議的項目，分散在不同會議上提交財委會審議，以免將

過多這類項目列入財委會某天會議的議程。

本人深信，閣下及貴局同人定必通力合作，令相關安排

得以順利推行。

財務委員會主席

(陳健波)

連盟主t

2017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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